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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胚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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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玉米胚芽油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玉米胚芽为原料制取的食用植物油。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2965]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1903.3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营养强化剂醋酸视黄酯（醋酸维生素A）
GB 27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植物油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黄曲霉毒素B 族和G 族的测定
GB 5009.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苯并［a］芘的测定
GB/T 5009.37-2003 食用植物油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GB 5009.8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维生素A、D、E 的测定
GB 5009.1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脂肪酸的测定
GB 5009.2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GB 5009.22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酸价的测定
GB 5009.23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动植物油脂水分及挥发物的测定
GB 5009.2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溶剂残留量的测定
GB/T 5524 动植物油脂扦样
GB/T 5525 植物油脂透明度、气味、滋味鉴定法
GB/T 5526 植物油脂检验比重测定法
GB/T 5531 粮油检验植物油脂加热试验
GB/T 5533 粮油检验植物油脂含皂量的测定
GB/T 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895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植物油及其制品生产卫生规范
GB/T 19111 玉米油
GB 147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维生素 A
GB 1488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15688 动植物油脂 不溶性杂质含量的测定
GB/T 17374 食用植物油销售包装
GB/T 20795 植物油脂烟点测定
GB/T 25223 动植物油脂 甾醇组成和甾醇总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GB 2668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复配食品添加剂通则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T 35887 粮油检验 动植物油脂冷冻试验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LS/T 3309 玉米胚芽油
[bookmark: _Toc97192966]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玉米胚芽油
以玉米胚芽为原料，经压榨或浸出等工艺制取的食用植物油。
技术要求
原料要求
   玉米胚芽应新鲜、无霉变、无杂质，符合LS/T 3309的要求。
基本组成
感官指标应符合表1的要求。
玉米胚芽油基本组成及主要参数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相对密度（d2020）
	0.917～0.925
	GB/T 5526

	脂肪酸组成（％）

	十四碳以下脂肪酸≤
	0.3
	GB 5009.168

	豆蔻酸C14:0 ≤
	0.3
	

	棕榈酸C16:0≤
	8.6 ~ 16.5
	

	棕榈—烯酸C16:1≤
	0.5
	

	十七烷酸C17:0 ≤
	0.1
	

	十七碳—烯酸C17:1 ≤
	0.1
	

	硬脂酸C18:0 ≤
	3.3
	

	油酸C18:1
	20.0 ~ 42.2
	

	亚油酸C18:2
	34.0 ~ 65.6
	

	亚麻酸C18:3 ≤
	2.0
	

	花生酸C20:0
	0.3 ~ 1.0
	

	花生－烯酸C20:1
	0.2 ~ 0.6
	

	花生二烯酸C20:2 ≤
	0.1
	

	山嵛酸C22:0 ≤
	0.5
	

	芥酸C22:1 ≤
	0.3
	

	木焦油酸C24:0 ≤
	0.5
	

	表中指标和数据与国家食品法典委员会标准CODEX-STAN 210-1999(2015)《指定的植物油法典标准》的指
标和数据一致。



感官要求
感官指标应符合表2的要求。
感官指标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一级
	二级
	

	色泽
	浅黄色至黄色
	浅黄色至橙黄色
	取适量试样置于50mL 烧杯，在自然光下观
察其状态。将试样倒入150 mL 烧杯中，水
浴加热至50 ℃，用玻璃棒迅速搅拌，嗅其
气味，用温开水漱口后，品其滋味。

	气味和滋味
	具有玉米胚芽油固有的气味和滋味，无异味
	

	透明度
	澄清、透明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的要求。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一级
	二级
	

	酸价（KOH）/（mg/g） ≤
	0.10 
	0.15
	GB 5009.236

	不溶性杂质/（%） ≤
	0.05
	GB/T 15688

	过氧化值/（g/100g） ≤
	0.25
	GB 5009.227

	含皂量/% ≤
	—
	0.02
	GB/T 5533

	烟点/℃ ≥
	190
	—
	GB/T 20795

	冷冻试验（0 ℃储藏5.5 h）
	澄清透明
	—
	GB/T 35877

	加热试验（280 ℃）
	—
	无析出物、
油色不得变深
	GB/T 5531

	溶剂残留量a /（mg/kg）
	不得检出
	GB 5009.262

	总砷(以As 计)/（mg/kg ） ＜
	0.1
	GB 5009.11

	铅（以Pb 计）/（mg/kg） ≤
	0.08
	GB 5009.12

	苯并［a］芘/（μg/kg） ≤
	10
	GB 5009.27

	黄曲霉毒素B1/（μg/kg） ≤
	10
	GB 5009.22

	维生素Ab/（μg/kg）
	4000~8000
	GB 5009.82

	a 溶剂残留量检出值小于10mg/kg 时，视为未检出；划有“—”者不做检测。
b 仅限于添加食品营养强化剂维生素A 的产品。


农药残留限量
农药残留限量符合GB 2763 的规定。
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
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的品种及使用限量应符合GB 2760 和GB 14880 的规定。

检验规则
组批
以同一批原料、同一生产工艺、同一规格的产品为一批。
抽样
从每批产品中随机抽取不少于[具体数量]个独立包装的样品。
检验分类
出厂检验：每批产品应进行出厂检验，检验项目包括感官要求、水分及挥发物、酸价、过氧化值。
型式检验：正常生产时，每半年应进行一次型式检验，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规定的全部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投产时；
原料、工艺有较大变化时；
产品停产三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判定规则
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判定该批产品合格。
检验结果中有一项或多项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可从同批产品中加倍抽样进行复检，复检结果全部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判定该批产品合格；复检结果仍有一项或多项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志
产品包装上应标明产品名称、生产企业名称、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净含量、产品标准号等内容。
产品标志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包装
产品应采用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包装材料进行包装，包装应严密、牢固、无破损。
包装规格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运输
运输工具应清洁、干燥、无异味，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的物品混装混运。
运输过程中应防止包装破损、日晒雨淋、受潮。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清洁、干燥、通风良好的仓库内，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的物品混存。
产品应离墙、离地存放，堆放高度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产品保质期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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